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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
明
：

 
一
、
项
目
概
况

（
一
）
本
项
目
为
桂
林
甲
天
下
旅
游
休
闲
中
心
二
期
项
目
，
项
目
位
于
辅
星
路
以
东
，
漓
江
路
以
北
，
为
《
桂
林
市
地
矿
院
观
光
酒
店
片
区
控
制
性
详
细
规
划
》

E
-3
地
块
，
控
规
用
地
性
质
为
二
类
居
住
用
地
，
用
地
面
积

2
94
90
平
方
米
、
容
积
率

3
.
53
、
建
筑
密
度

3
5%
、
绿
地
率

3
0%
、
建
筑
高
度

4
0米
。

（
二
）
调
整
内
容

 
  
1
.根
据
建
设
单
位
申
请
将
桂
林
甲
天
下
旅
游
休
闲
中
心
二
期
分
两
期
实
施
，
其
中

7
#、

8
#
、

9
#、

1
0#
楼
划
为

2
-1
期
，
将

3
#楼
划
为

2
-2
期
，
先
行
建
设

2
-1
期
，
再
建
设

2
-2
期
。

 
  
2
.调
整
地
下
停
车
场
、
路
边
停
车
位
。
地
下
室
范
围
根
据
场
地
实
际
情
况
调
整
，
将
一
层
地
下
室
面
积

1
18

50
平
方
米
调
整
为
地
下
一
层
局
部
二
层
共

1
64
90
平
方
米
，
取
消
机
械
车
位
。
总
停
车
数
量
不
变
。

 
  
3
.为
与
周
边
市
政
道
路
衔
接
，
根
据
实
际
标
高
调
整
二
期
规
划
楼
栋
的
正
负
零
标
高
和
室
外
地
坪
标
高
。

 
  
4
.根
据
现
行
规
范
要
求
调
整
消
防
车
道
及
消
防
登
高
操
作
场
地
。

 
  
5
.在
不
突
破
原
规
划
计
容
面
积
、
楼
栋
外
框
尺
寸
的
前
提
下
，
对
建
筑
内
部
布
局
进
行
局
部
调
整
：
其
中

1
0#
楼
调
整
户
型
，
其
他
楼
栋
一
层
疏
散
楼
梯
需

根
据

2
0
23年
实
施
的
《
建
筑
防
火
通
用
规
范
》

G
B
 5
5
0
3
7
-2022

进
行
调
整
。

 
  
6
.经
核
算
，
先
行
建
设
、
验
收

2
-1
期
所
需
的
消
防
车
道
、
消
防
扑
救
场
地
、
地
库
出
入
口
数
量
及
本
期
所
有
住
户
所
需
的
机
动
车
位
、
非
机
动
车
位
均
满

足
规
划
要
求
；
本
项
目
所
有
配
套
公
建
均
设
置
在

2
-1
期
，
所
有
设
备
用
房

(
包
括
消
防
水
池
、
消
防
水
泵
房
、
发
电
机
房
、
变
配
电
房
、
消
防
控
制
室
、
加
压

给
水
泵
房

)
均
设
置
在

2
-1
期
地
下
室
，
满
足

2
-1
期
验
收
要
求
。

 
  
7
.未
调
整
内
容
以
原
批
复
方
案
（
市
建
规
管
〔

2
0
06
〕
1
86
号
、
市
自
然
资
规
技

[
2
0
2
0]15
号
）
为
准
。

二
、
设
计
依
据

（
一
）
市
建
规
管
〔

2
0
06〕

1
86
号
、
市
自
然
资
规
技

[
2
0
2
0]15
号

（
二
）
国
家
及
地
方
相
关
法
律
法
规
及
规
范
和
标
准
。

三
、
其
他

（
一
）
新
建
居
民
住
宅
小
区
配
建
机
动
车
停
车
位
应

1
0
0%
建
设
充
电
设
施
或
预
留
安
装
条
件
（
电
力
管
沟
、
变
压
器
容
量
预
留
，
低
压
主
干
线
、
配
电
箱
安
装

到
位
并
预
留
接
口
）
，
其
中
不
少
于

1
0%
的
停
车
位
应
与
住
宅
项
目
同
步
完
成
配
套
充
电
设
施
建
设

;
大
型
城
市
综
合
体
、
商
场
、
超
市
、
文
体
场
馆
、
医
院
、

宾
馆
以
及
交
通
枢
纽
（
包
括
高
铁
站
、
机
场
、
公
交
和
出
租
站
场
、
道
路
客
货
运
站
场
、
港
口
码
头
）
、
驻
车
换
乘
（

P
+R
）
、
城
市
道
路
等
公
共
停
车
场
按

不
低
于
停
车
位

2
0%
的
比
例
进
行
配
置
充
电
基
础
设
施
；
新
建
园
区
应
按
不
低
于
车
位

1
5%
的
比
例
同
步
规
划
建
设
充
电
基
础
设
施
。
并
满
足
《
电
动
汽
车
分
散

充
电
设
施
技
术
规
范
》
；
配
建
非
机
动
车
停
车
位
按

6
0%
为
电
动
自
行
车
，
其
中
电
动
自
行
车
按

5
0%
配
建
充
电
设
施
。

（
二
）
居
住
区
道
路
边
缘
至
建
筑
物
距
离
满
足
《
城
市
居
住
区
规
划
设
计
标
准
》
要
求
。
图
中
未
标
注
的
道
路
转
弯
半
径
为

6
米
。

（
三
）
绿
地
率
按
《
城
市
居
住
区
规
划
设
计
标
准
》
相
关
要
求
计
算
，
其
中
景
观
小
品
、
水
景
设
计
等
不
在
本
图
中
进
行
表
示
。
由
于
绿
化
面
积
不
够
，
扩
大

入
口
广
场
两
边
非
机
动
车
生
态
停
车
场
地
范
围
。

（
四
）
本
图
地
面
停
车
位
尺
寸
为

2
.5
米
*
5
.5
米
。

（
五
）
在
规
定
退
让
道
路
规
划
红
线
的
范
围
内
，
不
得
设
置
零
星
建
筑
物
、
室
外
箱
式
变
（
配
）
电
站
、
燃
气
调
压
箱
、
电
信
电
视
中
继
箱
等
。

（
六
）
按
《
桂
林
市
海
绵
城
市
专
项
规
划
（

2
02
1-
20
30
）
》
落
实
海
绵
城
市
建
设
要
求
，
满
足
年
径
流
量
控
制
率
和
年

S
S
（
悬
浮
物
）
总
量
去
除
率
等
强
制

性
指
标
的
要
求
。

（
七
）
本
项
目
满
足
《
建
筑
与
市
政
工
程
无
障
碍
通
用
规
范
》
的
相
关
要
求
。

（
八
）
依
据
《
桂
林
市
自
然
资
源
局
关
于
公
布
建
设
工
程
（
市
政
公
用
类
）
第
一
批
豁
免
清
单
的
公
告
》
（
市
自
然
资
综
〔

2
02

0J
 1

99
 
号
）
，
建
设
项
目
红

线
范
围
内
且
不
涉
及
市
政
道
路
的
小
区
道
路
及
其
附
属
管
线
工
程
根
据
相
关
法
律
法
规
及
相
关
主
管
部
门
的
要
求
进
行
建
设
，
无
需
办
理
规
划
总
平
面
图
报
批

及
《
建
设
工
程
规
划
许
可
证
》
。

（
九
）
本
图
采
用

2
0
00
国
家
大
地
坐
标
系
及

1
9
85
国
家
高
程
基
准
，
图
中
所
标
注
的
尺
寸
均
以
米
为
单
位
。
图
中
尺
寸
标
注
为
建
筑
外
墙
线
。
坐
标
标
注
点
为

建
筑
外
墙
角
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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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8
.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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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45

0

(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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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45

0
室
外
箱
变
区
域

14.31

2.50

0

非
机
动
车
生
态
公
共
停
车

46.87

非
机
动
车
生
态
公
共
停
车

0.00

非
机
动
车
生
态
公
共
停
车

38.74

非
机
动
车
生
态
公
共
停
车

27.68

＞
90
㎡
且
≤
144㎡

≤
90㎡

144㎡
≥

3#楼

7#楼

8#楼

9#楼

10#
楼

（
户
）

（
户
）

（
户
）

40
51

0

合
计91 82

10
36

3656
56

0
0

140
58

0
82

总
合
计

156

525

130
26

0

264
251

10

合
计

224
200

10
434

3#楼
范
围

7-10#楼
范
围

地
下
机
动
车
位

(个
）
地
面
机
动
车
位
（
个
）

（
2-1
期
施
工
）

（
2-2
期
施
工
）

310

99

550

总
合
计

365

81

2-1、
2-2期

规
划
要
求
车
位
数
统
计
（
住
宅
）
（
应
建
数
量
）

应
建
机
动
车
位
与
实
际
机
动
车
位
统
计
表

分
类

户
数

（
户
）

机
动
车
（
个
）

非
机
动
车
（
个
）

外
来
停
车

内
部
停
车

300
100

总
计

＞
90㎡
且
≤

144㎡

448
224

1087

≤
90㎡

361

144㎡
≥

10
5

公
共
停
车

内
部
停
车

20

122

224

200

10

434

112

200

15

10%

(1.5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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